讀經小組示範－路加三章

貳　對在人性裡帶著神性之人救主的豫備　一5～四13

六　祂的就職　三1～四13

　1　介紹　三1～20

（問：施浸約翰如何引薦這位人救主？）

· 路3:16註1【16～17，可一7註1　雖然約翰傳悔改的浸，但他職事的目標乃是一位奇妙的人，神的兒子耶穌基督。他沒有使自己成為他職事的中心，…他曉得自己不過是萬軍之耶和華所差遣的使者，要帶人歸向…耶穌基督，並高舉基督為他職事的目標。】
· 路3:17註1【即火湖的火。啟二十15無論誰在生命冊上不見是記著的，就被扔在火湖裡。不信的人既然跟隨魔鬼，就要有分於魔鬼的審判，並同受魔鬼下火湖的永遠痛苦。】

2　受浸　三21
（問：耶穌的能力既然比施浸約翰大，為何要受施浸約翰的浸？這有何意義？）
· 路3:21註1【見太3:16註1　主受浸不僅是照著神所命定的，盡了全般的義，也是讓自己擺到死與復活裡，使祂能彀不以天然的作法，乃以復活的作法來盡職。藉著受浸，祂甚至在實際死而復活的三年半以前，就在復活裡生活並盡職了。】

3 受膏　三22

（問：主耶穌是由聖靈成孕，為何還需要受膏？這有何意義？）
＊路3:22註1【在一35，耶穌由聖靈成孕，是素質的，與耶穌神聖的所是，神聖的人位有關。…然而，這裡聖靈降在耶穌身上，是經綸的，與耶穌的職事、工作有關。…主耶穌在神的靈降到祂身上以前，已經從聖靈而生，證明祂裡頭早有神的靈，這是為著祂的出生。現在神的靈降在祂身上，是為著祂的職事。】

【本篇思路】
  前兩章說到人救主由聖靈成孕並由童女所生。經過成孕、出生和幼年，祂豫備好作我們在人性裏帶著神性的救主。現今在三章，祂需要被介紹並引進祂的職事裏。因此，三章一至二十二節記載人救主的就職。對於人救主的就職，施浸者約翰與父神都盡了一分，約翰在人的一面來作，父在神的一面來作。施浸者約翰如何介紹耶穌呢？

首先，在三章三至十四節，他來傳悔改的浸。然後，百姓正在期待的時候，約翰就說，『我是將你們浸在水裏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，我就是給祂解鞋帶也不配，祂要將你們浸在聖靈與火裏。祂手裏拿著揚場的簸箕，要揚淨祂的禾場，把麥子收在祂的倉裏，把糠秕用不滅的火燒盡了。』因此，約翰雖然傳悔改的浸，但他職事的目標乃是一位奇妙的人，神的兒子耶穌基督。他曉得自己不過是神所差遣的使者，要帶人歸向神的兒子耶穌基督，並高舉基督為他職事的目標。
基督在盡職前需要作什麼呢？祂需要受浸與受膏。主耶穌受浸，就是說，祂將自己擺在一邊，使祂能彀不以天然的作法，乃以復活的作法來盡職。以人的身分說，主耶穌必須將自己擺在一邊，好叫祂可以活神。就是使祂可以過彰顯神聖屬性的為人生活，就是最高標準道德的生活。主耶穌受浸以後，立刻為神所膏。聖靈以彷彿鴿子的形體，降在祂身上，又有聲音從天上出來，說，你是我的愛子，我喜悅你。聖靈的降下，是基督的受膏；父的說話，乃基督是愛子的見證。這裏是一幅神聖三一的圖畫：子站在地上，靈降在子身上，父說到子。這證明父、子、靈同時存在。這是為了完成神的經綸。
